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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市重大科技创新“揭榜挂帅”
工作实施方案

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“一一二三四五”基本工作思路，加快

我市重点产业领域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，支撑全市重点

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创新发展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工作部署和

《潍坊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潍科规〔2018〕16 号）等有

关规定，制定潍坊市重大科技创新“揭榜挂帅”工作实施方案。

本方案中的揭榜挂帅制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揭榜制项目”），是

指为调动全社会力量攻克制约我市重点产业领域提升发展的“卡

脖子”技术难题，加快推动重大科技成果转化，通过公开征集需

求，组织社会力量以揭榜方式实施的重大科技创新项目。

项目应聚焦我市高端装备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现代农业、医

养健康、新能源新材料、现代海洋、高端化工等重点产业发展领

域，以产业重大关键技术突破、重大创新产品研发和重大创新成

果转化示范为重点。

项目资金以企业自筹和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为主，市财政给予

适当资助。

揭榜制项目参与主体包括需求方、发榜方和揭榜方。需求方

为提出技术攻关需求的单位或拥有已经比较成熟且符合我市产业

发展需求的重大科技成果的单位，发榜方为市科技局，揭榜方为

技术难题攻关的承接单位或成果转化单位。有重大安全生产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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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环保问题的单位不得参与发榜和揭榜。

一、揭榜制项目类型

揭榜制项目分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两类。

1.技术攻关类项目。主要由本市范围内的科技型龙头、骨干企

业提出技术难题或重大需求，经市科技局发榜后，由市内外符合

条件且有研究开发能力的高校、科研单位、企业或各类创新平台、

新型研发机构进行揭榜攻关。

2.成果转化类项目。主要由市外高校、科研单位、企业或各类

创新平台、新型研发机构提供比较成熟并符合我市产业发展需求

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，经市科技局发榜后，由有技术需求、应用

场景且符合应用条件的市内企业进行揭榜转化。

二、揭榜制项目的需求方应具备的条件

（一）技术攻关类

1.提出的项目应聚焦企业、产业发展“卡脖子”的前沿技术、

核心技术、关键零部件、重要材料及工艺等，通过项目实施能显

著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，带动全市、全省乃至国家相关产业技术

水平提升；

2.具有保障项目实施的资金投入，能够提供项目实施的配套条

件；

3.项目具有明确的指标参数、时限要求、产权归属、资金投入

及其他对揭榜方的条件要求等内容。

（二）成果转化类

1.具有承担国家、省、市重大科技项目的基础条件和成功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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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，在“卡脖子”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已取得重大突破，拟转

化成果具备产业化应用条件，且符合我市企业和产业创新发展需

求；

2.拟转化的成果知识产权明晰，市场用户和应用范围明确，

对我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能够发挥关键推动作用；

3.拥有成果转化的支撑队伍，能主动参与和协助开展转化应

用方案的实施；

4.优先支持产业共性技术和首台（套）重大装备，以及公益

性、辐射带动效应显著的重大成果。

三、揭榜制项目的揭榜方应具备的条件

（一）技术攻关类

1.有较强的研发实力、科研条件和稳定的人员队伍等，有能

力完成发榜任务；

2.能对发榜项目需求提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可行方案，掌

握自主知识产权；

3.优先支持具有良好科研业绩的单位和团队，鼓励产学研合

作揭榜攻关；

4.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社会诚信，近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

录。

（二）成果转化类

1.拥有较强的成果转化应用队伍，能够提出科学合理的成果

转化方案；

2.能够提供成果转化所需的资金、场地、市场等配套条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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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鼓励开展示范应用，努力扩大社会应用效益，优先支持行

业龙头、骨干企业；

4.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社会诚信，近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

录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1.需求征集。市科技局面向全市重点产业领域通过多种方式征

集揭榜制项目需求。项目需求应明确主要指标、时限要求、产权

归属、资金投入及对揭榜方其他条件要求等内容。

2.论证张榜。市科技局（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）组织专家对

项目需求进行论证筛选，必要时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考察，重点遴

选出影响力大、带动作用强、应用面广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需求，

或转化应用难度较大、辐射带动作用较强、具有广阔产业化前景

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需求，统筹确定后，面向社会张榜发布。

3.对接揭榜。揭榜方按项目要求主动与需求方对接，细化落实

相关具体内容，共同制定揭榜方案。项目可以由一个法人单位单

独进行揭榜，也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法人单位共同揭榜进行联

合攻关。同一项目需求方不能作为揭榜方或项目合作单位进行揭

榜。市科技局（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）组织相关专家对揭榜方

的资质条件、揭榜方案可行性、需求方满意度等进行论证，并根

据专家论证意见提出拟中榜项目名单，按程序向社会公示。

4.立项公告。市科技局对公示有异议的项目按规定进行处理；

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下达立项文件，同时发布成功揭榜公告。

5.资金拨付。市科技局核实揭榜制项目的总投入和技术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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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给予技术攻关类项目的需求方或成果转化类项目的揭榜方市

级财政资金补助支持。

6.项目管理。揭榜制项目立项后，纳入潍坊市科技计划项目

管理。项目实施期原则上不超过三年。市科技局按规定与技术攻

关类项目需求方或成果转化类项目揭榜方签订科技计划项目任务

书。

五、政策支持

1.揭榜立项项目自动纳入市科技发展计划，给予市科技发展计

划项目等额资金支持；优先推荐申报省级以上重点研发计划，积

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。

2.对揭榜立项项目的揭榜方牵头负责人，符合鸢都产业领军人

才申报条件的，优先给予支持；优先推荐申报省级以上重点人才

工程，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。

3.对发榜额 500万元以上，研发投入大、技术创新性强、产业

带动性好和预期经济效益明显的揭榜立项项目，给予鸢都产业领

军人才配额支持，每年择优支持 2个左右。

4.经考察评定符合要求的优质“揭榜挂帅”项目，给予人才基

金股权投资支持；特别重大的“揭榜挂帅”项目，实行“一事一

议”给予支持。

六、工作职责及相关要求

1.市科技局是全市重大科技创新揭榜挂帅制工作的组织和管

理部门，负责揭榜制项目需求的征集、梳理和论证筛选，揭榜方

案的论证以及揭榜项目的立项和管理。有关具体工作可委托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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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第三方机构具体实施。

2.各县市区、市属开发区科技管理部门，各高校、科研单位为

揭榜制项目的主管部门，负责指导本地区、本行业（单位）需求

方按要求凝练提报重大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需求并进行审核

推荐；负责指导本地区、本单位项目揭榜单位填写申报材料并进

行审核推荐。

3.需求方和揭榜方要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在技术合同

中约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分配，避免产生知识产权纠纷。

4.揭榜方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因不可抗力，导致任务无法按期完

成的或不能完成的，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请市科技局审核同意，

可以延期继续实施或终止项目。项目终止的，收回已拨付的剩余

财政科技资金。对弄虚作假或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，市科技局将

会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。

5.本实施方案具体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。

潍坊市科技局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16 日印


